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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民政局

关于对市政协八届五次会议第363号提案的答复
刘晓静委员:

您提出的“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提案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您在提案中提出老年人口增长过快，高龄化倾向严重，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偏高，同时床位数仍有欠缺。建议相关部门有效解决养老用房不足问题，落实国家优惠政策吸引民间资金，政府投入专项资金实施智慧养老平台建设。
我市养老事业面临着严峻形势：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为66.6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7.67%；80岁（含）以上高龄老年人增加到7万多人。养老机构床位还不能够满足养老服务需求，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均衡问题突出。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加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力度，着力完善市、县、乡、村四级养老服务网络，养老机构数量不断增加，服务规模不断扩大，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老人养老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民政部门与规划、住建等部门积极协调解决养老用房不足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要求，国家推动老年宜居社区建设，引导、支持老年宜居住宅的开发，推动和扶持老年人家庭无障碍设施的改造，为老年人创造无障碍居住环境；持续完善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健全高龄、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根据《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养老设施布局专项规划，应当按照人均用地不少于0.1平方米的标准，分区分级合理规划设置养老服务设施。新建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每百户不低于30平方米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已建成居民住宅区应当按照每百户不低于20平方米的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配置养老服务设施。
民政部门积极协调参加濮阳市规委会意见会，提出意见，指导县（区）积极向政府提出申请参加规委会。按照相关标准预留养老服务用地，按程序移交养老服务用房。
二、支持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优化养老服务营商环境。建立开放、竞争、公平、有序的养老服务市场，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提供养老服务。切实破除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加强信用监管和信息公开，不断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我市鼓励社会资本兴办养老机构，市财政还给予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落实养老服务业优惠政策：一是福彩公益金用于养老服务方面。市本级及县级政府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要将50%以上的比例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业，并随老年人口的增加逐步提高投入比例。其中，支持民办养老服务发展的资金不得低于30%。二是一次性建设补贴和运营补贴方面。对新建、改 (扩 )建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 ,床位在50张以上（含50张），依据其建设规模 (含改扩建 )、投资总额、土地租期等指标 ,经民政、财政等部门考核验收达标后，由市、区财政按照核定的床位数（1∶1比例匹配）给予建设补贴。自建房的每张床位补贴2000元，租用房且租用期5年以上的每张床位补贴1000元。在运营期间，按照入住的具有本市户籍且入住时间在3个月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市、区财政（1:1比例匹配）给予每张床位每月平均50元的床位运营补贴。三是对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免征营业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自用房产和土地免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水利建设专项费，对符合条件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对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免征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要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养老机构用水、用电、用气、用暖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对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捐赠，符合相关规定的，准予在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税法规定比例扣除。境内外资本举办养老服务机构享有同等的税收等优惠政策。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0〕48号）文件要求，依法对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安全、运营监督管理，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体系建设，开展养老服务机构信用监管，以及对社会服务机构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和养老服务领域行业组织登记管理和业务指导监督。已出台监督机制，由县（区）政府协调发改、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予以认真落实。
三、积极推进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
为加快打造我市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进程，我们学习借鉴外地市成功经验，积极谋划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试点项目,实际指挥平台建设项目已列入议事日程。支持县（区）开展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并积极争取县（区）级财政支持，加强市、县（区）两级平台融合，加快互联网与养老服务的深度结合，创新服务模式，培育服务新业态，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层次便捷养老服务。我市华龙区怡然老年公寓、孟轲乡世纪景苑养老服务中心、濮东办水电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机构建立了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养老运营数据化，服务流程规范化。引入了心脑监测预警服务平台、预警手表，为社区内中老人提供24小时不间断监测预警服务，在老人们出现突发心脑疾病的时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并为老人们提供健康管理服务。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完善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支持民间资本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积极推进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建设，我市养老体系将不断完善。床位数、用房不足等问题将逐步得到改善，创新服务模式、培育服务新业态，积极推进智慧化养老服务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层次便捷养老服务等，将不断促进我市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欢迎各位委员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  
2021年7月7日
联系单位及电话：市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6687009
联系人：陈修斌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2份），市委市政府督查局（2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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